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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标准规定Ericsson在全球范围内对驾驶和车辆安全在健康、安全和幸福感

(HSW) 方面的最低要求。

应用

本标准适用于 Ericsson 的供应商、供应商的员工及其聘用的参与公司业务所

拥有、租赁或私人拥有的所有车辆的运营（上下班通勤除外）。

本标准适用于因公司业务而使用车辆的情况，即出于业务目的驾驶车辆往返业

务地点，包括使用私人拥有或租赁的车辆。

如果 Ericsson 当地组织、客户或当地法规制定了更严格或更多限制性要求，

这些要求应取代本标准中的相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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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

1.1 一般规定

 切勿在喝酒或服用药物（包括影响人的表现的处方药物）之后工作或驾驶。

[保命规则]

 无论您是司机还是乘客，都应始终系好安全带。[保命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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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超速。[保命规则]

 绝不可在驾驶时使用手持移动电话或手持设备。[保命规则]。这包括但不限

于短信、视频通话和语音。蓝牙或类似连接方式可用于通过扬声器进行语音

通话。驾驶员不得在驾驶时使用耳机或耳塞。

 对项目、国家或地区或部门层面进行的风险评估（参见第 2.1 节）应包括

驾驶和车辆安全。

 如果已知行驶路线上存在移动电话网络盲区，则应避免单独驾驶。

 所有驾驶员必须持当前有效的驾驶执照，并符合当地法律对驾驶指定类型/

级别车辆的要求。

 强烈建议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车载监控系统 (IVMS)/车载信息处理系统。如

果安装了 IVMS/车载信息处理系统，则应定期监控驾驶员的行为。

 驾驶员应熟悉所驾驶车辆的操作和控制。

 驾驶员和乘客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车内吸烟（含电子烟）。

 禁止未经授权的乘客（即与驾驶相关的指定工作范围无关的人员）和搭便车

者。

 乘客不得坐在车辆（包括皮卡车等）的货区或载货平台上。

 车辆内的设备和材料必须固定牢固，以防止其移动。

 车辆应符合当地有关登记和保险的所有规定，并处于适合预定用途的状态。

 车辆应遵守当地法律规定的检查规程。

 车辆应遵守车辆供应商或制造商规定的保养计划。不得驾驶处于不安全状态

的车辆，并且在维修之前应停止使用。应Ericsson 要求，向Ericsson提供

保养记录。

 车辆装载量不得超过制造商规定的最大载重量。

 应及时向 Global Incident Reporting Tool (GIRT) 报告风险观察、未遂

事故和事件，以便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并制定相关措施。

 根据供应商停工权标准 [1]，鼓励驾驶员和乘客在意识到、参与或目睹驾驶

或车辆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通过 GIRT 提出担忧（Concern）。

 应根据第 2.2 节进行驾驶前检查，以核实车辆的安全运行。

 应根据第 2. 3 节的规定实施行程管理计划。

https://ericsson.gensuite.com/Ericsson/ehs/measure/incident_direct.cfm
https://erilink.ericsson.se/eridoc/erl/objectId/09004cffcf91e181?docno=GFMC-23:000449Uen&action=current&forma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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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驾驶前的要求

2.1 风险评估

为项目进行的风险评估应包括驾驶和车辆安全风险。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

 是否需要开车（即能否通过远程方式完成工作，或是否有其他更安全的交通

方式）

天气条件（预期和潜在极端天气）

夜间驾驶

每日平均行程

将会遇到的地形、路况和交通状况

车辆状况和所有的安全功能

可能遇到的治安状况

是否有移动电话网络覆盖

潜在的紧急情况和应急服务的可用性

驾驶员的经验和资质

过夜住宿的潜在需求和可行性

偶尔用于公司业务的私有车辆

以上未列出的其他已知风险或评估项目/前往区域的特有风险

应根据本标准中规定的要求确定适当的控制措施并加以实施，以消除或缓解已

发现的风险，从而保障驾驶员、乘客、公众和其他相关方的安全。

如果在采取控制和缓解措施后，剩余风险水平仍被认为高或非常高，则应上报

部门经理或负责的OHS管理人员。如果风险水平为高或非常高，则不得驾驶。

2.2 驾驶前检查 –  仅限项目车辆

驾驶员应在每天第一次出车前进行驾驶前检查。建议检查的方面包括：

车辆：

 驾驶员和所有乘客的安全带

 前大灯、刹车灯、转向灯、危险信号灯（所有灯均能正常工作）

 喇叭

 车窗和后视镜（清洁、未破裂）

 挡风玻璃雨刮器并有充足的玻璃清洗液

 轮胎纹路

 备用轮胎和轮胎更换设备（如果未包含在服务合同中）

 急救箱、应急包（包括警示交通锥/三角架）、灭火器

 泄漏迹象

驾驶员：

 驾驶员的疲劳和健康状况

 后视镜调节（尽量减少盲点）

 座椅和方向盘调节（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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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

 驾驶执照有效期

 法律要求的车辆文件（如标签、登记证、保险、制造商手册）

在驾驶前检查中发现的任何缺陷都应予以纠正。如果驾驶员和乘客因驾驶缺陷

而即将面临危险，则不得驾驶车辆。

2.3 行程管理计划 –  仅限项目车辆

如果事先知道某段旅程具有风险评估（第 2.1 节）中未涵盖的风险，并

且对于车辆/驾驶员或使用的运输工具、行驶的道路、现场地点或往返起

点中任何其他状况的不寻常、特殊或特有的风险，则应在旅程开始前执行

涵盖去程和回程的行程管理计划 (JMP)，以制定旨在消除或缓解这些风险

的措施。

行程中特有的不寻常或特殊风险可能包括：

 之前未登记/验证的新的或更换的驾驶员/车辆

 极其偏远的地点和现场（即远离主要人口中心或应急服务中心）

 长途驾驶（即距离超过 400 公里/250 英里，或时间超过 4 小

时）

越野地形

牵引运送特殊规格货物的拖车

行程管理计划 (JMP) 要解决的具体风险包括：

 驾驶员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如过度紧张、分心和压力）

 驾驶员的综合经验和表现

 总工作时间，包括驾驶时间

 夜间驾驶

 道路类型（即主要高速公路、双车道道路、隧道、桥梁、施工区域、未铺设

路面的道路、坑洼路面、危险弯道、陡坡等）

 可预见或已知的交通/道路状况（即道路上的行人、易受洪水侵袭地区、缺

少路肩、悬崖道路、可能发生山体滑坡、路面坑洼、路上有重型车辆、交通

繁忙、单行道、黎明或黄昏时的直射阳光、道路照明不足、缺乏交通信号

灯、路上有动物出没、铁路道口等）

 当前和预报的天气状况

 抵达目的地后的联系信息或入住信息（如姓名和电话号码）

 已知或潜在的移动电话信号较差或未覆盖的地区

 休息和饮食设施的可用性

 休息安排、地点和住宿

 适当补充水分的补给

 待运设备和/或材料的重量、高度和长度与车辆尺寸和道路架空基础设施

（如桥梁、立交桥等）的对比情况

 车内设备/材料如何固定以防移动

 加油站/充电站的位置

 应急计划至少包括紧急电话号码、附近的医疗中心及其应急管理能力、车载

应急处理设备的详情以及人员应急培训

 进入目的地及其周围区域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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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驾驶员要求

3.1 驾驶限制

应遵守下表所列的最长驾驶小时数。这些限制不应被用于为了运营或效率目的

而将驾驶时间安排到允许的最大值。

尽可能避免在夜间驾驶，尤其是在需要付出大量体力/认知努力的长时间工作之

后。

最长驾驶

时间 

最长驾驶小时数

 驾驶员在一个工作班次中的驾驶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10

小时。

 如果预计车程超过 10 个小时，则应将行程分为两天

（并安排适当的住宿）。

 计划每 2 小时休息 15 分钟。

 如果在两小时的行车时间内没有安全的休息场所，则应

在遇到休息场所时立即停车休息。

 驾驶员应在工作班次的第一次驾驶前充分休息，例如保

证 8 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

 如果驾驶员需要驾车前往偏远地点，执行或监督包括高

风险活动在内的现场工作，则往返车程不得累计超过 4

小时。

 如果需要在夜间驾车往返工作场所，则应尽量将每段路

程的时间限制在最多两小时。

 在返程之前，驾驶员应向直线经理/主管报告所执行工

作对其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造成的任何有碍驾驶表现

和安全的负面影响。

3.2 适合驾驶的健康情况

所有驾驶员的健康情况必须适合驾驶，包括在整个驾驶任务期间保持良好的休

息和警觉。

驾驶员不得受到药物或酒精（包括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处方药或非处方药）的

影响，也不得疲劳驾驶。



2025-07-21   6/1056-LZT 138 2381 Uzh  Rev E   ©   Ericsson AB 2025 8 (14)

  

建议驾驶员在每次驾驶前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准备情况进行自我评估。自我评

估应包括：

 身体健康：确保驾驶员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会因症状或药物而影响注意力或

工作表现的健康状况。

o 休息：确保驾驶员在执行任务前有足够的休息和睡眠，以保持敏锐和专

注。

o 补充水分：确保驾驶员适当补水。

o 人体工学：注意身体姿势和座椅配置，防止在驾驶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

身体负担。

o 心理健康：确保驾驶员保持心情平静、精神集中，没有任何可能因症状

或药物而影响注意力或表现的健康状况。

如果出现可能影响驾驶表现的心理或健康状况（如过度紧张、分心和压力），

驾驶员应告知其直线经理或主管，并商定预防或缓解措施。

3.3 驾驶员入职培训/培训

为 Ericsson 或代表 Ericsson 在公司业务中驾驶车辆的所有供应商人员

均应接受以下入职培训/培训：

3.3.1 驾驶员入职培训

在新员工和/或驾驶员首次驾驶车辆执行公司业务之前，完成针对他们的

驾驶员入职培训。

入职培训课程应由驾驶员的部门经理、主管、安全管理人员或车队管理人

员教授。驾驶员入职培训旨在介绍以下主题：

确认持有与所驾驶车辆级别相符的有效驾驶执照

适用的 Ericsson 保命规则

驾驶前检查和行程管理计划要求

适合驾驶的健康要求

本标准的其他相关要求

指定车辆的控制操作

当地或供应商的具体车队管理和车辆使用规则及安排

驾驶员违反交通法规或未遵守本标准要求的后果

何时以及如何在 Ericsson 的 Global Incident Reporting Tool (GIRT)

中报告事件

3.3.2 Ericsson 安全驾驶意识

每年完成最新的 Ericsson 在线安全驾驶模块：

安全回家 

https://ericsson.gensuite.com/Ericsson/ehs/measure/incident_direct.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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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防御性/安全驾驶

至少每两年完成一次当地的现场防御性/安全驾驶培训课程。

该课程应至少包括四个小时，建议包括课堂和驾驶（实践）模块。

建议由国家认可或认证的培训机构教授防御性驾驶课程。如果没有相关机

构，则可由具有防御性驾驶专业知识和培训资格的内部人员讲授此类课

程。该课程应包括知识测验，并颁发参与证书。

注意：典型的防御性驾驶课程包括一系列避免危险和/或预防交通事故的

技巧和实践。防御性驾驶课程通常涵盖的主题包括：

扩大驾驶员的观察范围。

持续进行视觉搜索。

全面了解周围环境。

对他人的行动做出预判。

提前规划。

及时和审慎的行动/反应。

预防疲劳。

3.3.4 越野或四轮驱动车辆

被指派在越野地形上驾驶的驾驶员应至少每两年完成一次实际操作课程，以安

全地掌握四轮驱动技能，例如：

四轮驱动变速箱。

各种地形的驾驶技术。

恢复技术。

越野驾驶时的各种设备和工具概述。

3.4 驾驶表现监控

应监控驾驶表现，以便对良好表现予以表彰，并对有待改进/不符合要求的方面

加以改进。

3.4.1 监控流程

在适用法规和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应定期（如每月）按驾驶员对驾驶表现进行

汇总和分析，部门经理或直接主管等人员应向驾驶员提供反馈意见，肯定良好

表现，并指出有待改进的方面。应在必要时实施后果管理。

https://www.exploroz.com/articles/-/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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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车辆要求

4.1 车辆安全功能

所有用于公司业务的车辆均应符合当地法规规定的所有安全要求，但至少应包

括以下安全要求：

声音响亮的喇叭

转向灯

危险警告灯

适当的挡风玻璃清洗器和雨刷

后视镜（内后视镜、驾驶员侧和乘客侧后视镜）

所有座椅的头枕（可调式或固定式）

状况良好的制造商推荐轮胎

备用轮胎、扳手和千斤顶（如果未包括在服务合同中）

适当的通风系统，以保持挡风玻璃和所有车窗无雾

驾驶员和乘客正面气囊（前排座椅）

所有座位都有安全带（三点式）

日间行车灯（如果没有，必须由驾驶员手动开启大灯）

推荐的车辆和驾驶安全功能包括：

 车载监控系统，又称车载信息处理系统。Ericsson 强烈建议将 Fleet

Master 作为 Ericsson 车辆的首选解决方案。IVMS/车载信息处理系统设备

应：

o 监控车辆和驾驶员行为的各个方面，包括位置、速度、急刹车、急加速

和碰撞

o 安装方式应使其无法被停用或从车上拆卸

o 允许实时监控和跟踪

o 能够为特定驾驶过程生成追溯报告

o 能够生成车队管理报告，以估算不同时段（日、周、月）的排放量和行

驶距离

o 至少保留 90 天的驾驶记录

 夹层安全玻璃

 安全带警告提示（提醒未系安全带的乘客）

 侧气囊或帘式气囊

 倒车警告系统（提醒驾驶员附近有物体）

 倒车摄像头（倒车时开启）

 低胎压警告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ESC)

 驾驶时的自动呼叫和信息拦截功能/应用程序（手机）

 驾驶员注意力警告或检测监控器或系统

车辆应配备以下设备：

 应急包（如锥筒或三角警示牌、手电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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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箱，内装当地法规要求的物品

符合当地规定的灭火器，但至少为一千克（2 磅）的 ABC 干粉灭火器，并

在车内正确固定

在使用显示屏搜索无线电信号时，这些显示屏应安装在车辆前部，并且其位置

不应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

4.2 越野车辆的安全功能

除上述要求外，越野车还应包括：

侧面碰撞移动可变形屏障

侧面柱碰撞要求

由变速杆触发的倒档声响警报

反光贴膜

对于拖车：反光贴膜、防撞装置或后保险杠、与拖车相匹配的挂钩装置

车内和车外防滚架

全地形轮胎

日间行车灯

4.3 牵引、拖车和特殊规格货物

牵引其他车辆应始终通过专业拖车服务/车辆来进行。

如果需要牵引拖车，则最低要求如下：

牵引车辆应适合所牵引拖车或设备的大小

拖车的总重量不应超过牵引车辆的空载重量

拖车的车身上应清楚标明最大载重量

拖车及载荷不得超过牵引连接器的最大额定载荷

牵引机构（连接器）只能按照车辆制造商的规格和额定值进行安装。禁止使

用拖车杆和拖车链

 所有拖车都必须配有适当的安全链或缆绳，以便在牵引联轴器/装置发生故

障时避免拖车发生脱落

必须在使用前检查拖车的制动器和照明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拖车须接受年度维护检查

任何人不得坐在行进中的拖车或被牵引设备上

特殊规格货物（超宽）必须符合当地法规要求。未规定具体要求时，请遵循

以下指导原则：

o 始终在超宽货物最外侧固定一块反光布。

 特殊规格货物应安装标记牌，并在启程前通知相关交通管理部门。

o 拖车前部悬垂的货物需要调整好位置，确保在全锁时不会与拖车后

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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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车辆类型和业务用途

5.1 摩托车（两轮车辆）

不得将摩托车作为替代交通工具或运送设备用于商业目的。

四轮车辆应是运送人员前往现场的唯一工具。

四轮或四轮以上车辆应是将设备运输和运送到现场的唯一工具，但必须具

备安全运输所需的适当装置，包括后备箱或载货平台、车顶行李架以及用

于固定货物的装置。

6 责任

6.1 驾驶员

所有驾驶员应了解并履行以下职责：

 持有有效的驾驶执照，如果驾驶执照被当局吊销、过期或撤销，应立即通知

PICW 或相关人员。

 只能驾驶与驾驶执照类别相符的车辆。

 按时参加指定的驾驶员培训。

 在驾驶之前，务必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自我评估，以确定自己是否适合

驾驶，并向 PICW 或部门经理报告任何问题。

不得在疲劳或酒精或药物（包括处方药或非处方药）影响下驾驶。

在任何工作日或工作时间内，驾驶时间不得超过最长小时数（详见第 3.1

节“驾驶限制” ）。勇于直言，（必要时）拒绝并上报直线经理和/或上级

经理。

 只有在经过培训和专门授权且符合当地法规要求时，才能运输危险品或危险

材料。

 驾驶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分心的行为和活动。

 防御性驾驶，防患于未然。

 遵循行程管理计划和应急预案。

 及时报告车辆故障和事件。

6.2 工作负责人 (PICW)/组长或同等职位

在调派任何车辆和驾驶员执行任务之前，PICW 必须确保在其控制范围内遵守本

文件规定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驾驶员须持有效的驾驶执照、培训和医疗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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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登记、保险和维修均保持最新。

 所有车辆（包括拖车和水槽车）都符合上路行驶的要求。

 车辆至少配备本标准规定的所有安全功能和设备，包括 GPS/车载信息处理

系统。

 所有驾驶员在轮班开始时都保持能够胜任工作的状态，包括没有疲劳迹象或

任何可能影响其安全驾驶能力的状况。任何不适合驾驶的驾驶员都将被取消

出车资格。

 对驾驶行为进行监控，并将不良行为提请直线管理人员注意，以便采取行

动。

 进行风险评估和行程管理规划，并传达给驾驶员和所有相关人员。

 所有事件均按照 Ericsson 的要求及时报告。

6.3 供应商项目经理

经理必须确保在其职责范围内遵守本文件规定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但不限

于：

本文件中规定的相关要求已明确传达给所有员工和供应商。

所有驾驶员均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所有相关要求。

 及时处理不良驾驶行为。

 妥善管理疲劳风险，并在工程规划中充分考虑相关因素。

 驾驶员参与风险评估和行程管理规划，并在需要时和可行时亲自参与。

 对所有与驾驶有关的事件进行报告、调查、找出根本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

以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对本标准要求的遵守情况进行监督，并规划和实施改进计划。

6.4 车队经理、车队协调员或类似人员

 在调配任何车辆和驾驶员执行任务之前，确保在其控制范围内遵守本文件规

定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o 驾驶执照、培训和医学健康证明。

o 最新的车辆登记、保险和维修。

o 所有车辆（包括拖车及水槽车）都符合上路行驶的要求。

o 车辆配备了本标准中规定的所有安全功能和设备。

o 驾驶员在轮班开始时都保持能够胜任工作的状态，包括没有疲劳迹象或

任何可能影响其安全驾驶能力的状况，如果其不适合驾驶，则会被取消

出车资格。

o 对驾驶行为进行监控并将不良行为提请直线管理人员注意，以便采取行

动。

o 所有事件均按照 Ericsson 的要求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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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

[1] 标准，1/155 01-LZT 138 2381，供应商停工权流程

8 更改信息

修订版 E。对整个文件进行了全面修订。

https://www.ericsson.com/4909e2/assets/local/about-ericsson/sustainability-and-corporate-responsibility/documents/health-and-safety/english/stop-work-authority-process-for-suppliers---english.pdf

